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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察故事（二）〃真實故事改編，為避免對當事人造成困擾，謹以化名。 

＝現在當警察的，像你這樣肯讀書的人真的不多了＝ 

朱大同（化名）年輕時就讀豐原高中，一年級時成績還不算理想，天天只想著趕

快下課去打籃球，享受一下在球場上奔馳與衝撞的快感。直到有一天父親因病去

逝，只剩母親一人辛苦的獨力扶養（我們）五個小孩，突然覺得有責任、也應該

要開始為自己的將來打算了，於是就在高三時開始奮發向上，努力追回玩掉的高

一及高二那兩年，結果真的如願的考上了中央警官學校（即現在中央警察大學），

民國○○年於警大順利畢業後，分發至台中縣烏日分局旁的烏日派出所並考上警

察三等特考，擔任辦理外事及戶政業務的警員，那時烏日分局還是古代平房式的

建築。 

某天晚上，大約十一、二點，很晚了，當時剛上任的（台中縣）警察局長王○○

前來烏日分局巡視，就在酒廠對面烏日分局右側的烏日派出所裡，發現裡面燈還

開著，有點昏暗、只有一個人在唸書，而當時台中縣烏日轄區內盜採砂石的砂石

廠盛行，其他人放假時大都跑去喝酒玩樂、應酬去了，局長覺得我很特別，還問

了一下我的名字，我站起來告訴王局長說「報告局長，我是朱大同」。朱大同當

時就在烏日派出所裡讀著犯罪學，而局長還笑著對我說「現在當警察的，像你這

樣肯讀書的人真的不多了」。 

當時，朱大同共計唸了七本作者的犯罪學，把犯罪學的所有人物理論都澈底的了

解，背的滾瓜爛熟，而他讀書的方法就是先不去背它，首先把每本書都像看報紙

一樣的方式花二十天看二十遍的將七本書全部流覽一次，這樣子的閱讀方法讓他

對犯罪學這個學科有了整體的概念，等到所有的內容都有種「似曾相識」的感覺

後，再開始逐頁去理解，並選擇重點記憶，依系統歸納做足筆記，才有了日後應

考的實力。 

同時，過去教他警察法規的陳○中老師曾經教導他每題二十五分的問答題，在作

答時一定要盡量以條例式的方法把握答題核心內容，這樣就至少可以拿到基本分

十七～十九分，若再加上前言及總結，分數才會得的多，有機會得到二十三～二

十四分。例如：朱大同以前在考警研所警察法規這科時，出現了一個題目「警察

人員使用警械應注意遵行事項為何？」→其作答的核心答案一定要把握，即「一、

警械使用前應注意遵行事項：警械使用條例第六條；二、警械使用時應注意遵行

事項：警械使用條例第七、八、九條；三、警械使用後應注意遵行事項：警械使

用條例第十條。」這樣子答題，得到十七～十九分應該跑不掉了。但是朱大同認

為，完整高分的作答應是： 

前言：警械使用條例第六條為使用警械之比例原則，關於行政行為之比例原則，

行政程序法第七條有明文規定，並據以闡述警察人員使用槍械之比例原則中的三

項要項（三個子原則），包括需要性、合理性、比例性……。此外，其權衡標準

有六點：（一）衡量犯罪者侵害利益之強度…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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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後，再將核心答案「因此，關於警察人員使用警械應注意遵行事項應從三個面

向來探討：一、使用前應注意遵行事項；二、使用時應注意遵行事項；三、使用

後應注意遵行事項」放進去。 

最後，要有一個結尾：由於使用警械，使用人及政府依法負有行政、刑事及民事

責任，故而，警察人員使用槍械保護人民身體、生命、財產及社會安全，均應遵

守比例原則及其法令規定要領，當機立斷而行之，據以「正確、大膽的使用警械」。 

朱大同以上三段式的作答，獲得閱卷老師的青睞，當年應考這題得到接近滿分的

高分。 

有了正確的唸書方法及答題技巧，朱大同一個月後考上全國唯一錄取的公費留學

－省政府公務人員出國研習甄試「交通執法與管理」類科榜首 ，

又約三個月後，在勤奮不懈的努力下，又以第二名的成績考上了中央警察大學的

犯罪防治研究所，「當時出的題目我還印象非常深刻，有一題考的是情境犯罪理

論（Situational Crime Prevention），〃〃〃，而犯罪學這科我作答得到的分數是八

十八分」，之後並於犯防所碩士班以第一名成績畢業，派任巡官。日後，更以第

一名成績考上中央警察大學犯防博士班，並以第一名成績畢業。 

在考上警大犯防所後，當時的台中縣警察局長王○○還曾特別召見，在表揚時王

局長看到我後握著我的手說「咦！你不就是那天我去巡視時，只有你一人開著燈

還在所裡讀書的朱大同，恭喜您！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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